






正应急发〔2022〕3号

正宁县应急管理局
关于发放2021-2022年度冬春临时生活困难
救助资金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甘财资环〔2021〕125号）和市应急管理局《关于规范2021-2022年度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管理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经县应急管理局1月17日党委会研究，决定发放10个乡镇、7571户、25804人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823万元。
请各乡镇高度重视，迅速安排，确定专人录入惠农系统，通过“一卡通”按时发放到户，全力保障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正常。



正宁县应急管理局
2022年1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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